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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足促进民间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视角，本文考察了中国台湾城市更新历程中相关政策的制定、变迁和实施效果。从政策变迁的历程看，

台湾的城市更新最初由公办更新为主，后续转变为民办更新为主，继而发展为公私协力推进，如今涉及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领域的城市更新则再

度交由政府主导。从效果看，政府以公权力让渡和“外借”、公共要素市场化、公信力背书等方式，有效调动了民间主体参与更新的积极性。然而，

也因此面临两个长期挑战：一是民间主体以自身利益优先的项目谋划，与政府的意图并不契合，导致更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二是民间主体借

由政府授权过度牟利，引发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使政府面临公信力危机。从时下的结果看，将公共资源交由市场配置可作为促进民间主体参与

更新的手段之一，但政府部门对其施以规范监管同样不可或缺。在促进民办更新的同时，涉及公共利益、公共产权的更新还需仰赖公办更新，以

填补市场化更新的漏洞。政府和市场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分别进入不同的更新“场域”，达成各自的更新诉求。最后，笔者总结了台湾地区城市更

新经验对大陆城市的启示。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formulation changes and performance of urban renewal policies in Taiwan, China. 
Along with the policy changes, urban renewal in Taiwan has experienced a shift from public-led to private-led, and then to collaborativ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Now, Public-led renewal is re-emphasized in urban renewal involving public property rights and public interests. A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policy changes, 
Government has effectively mobilized private actors to participate in urban renewal through the transfer of planning rights, the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elements, 
and the endorsement of public credibility. These policies also expose the government to two long-term challenges: firstly, private actors prioritize their own interests 
in urban renewal projects, which do not match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leading to fragmented and disorderly distribution of urban renewal projects. Secondly, 
private actors make excessive profits by using the government’s authorization, trigger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leading to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crisis. In terms of today’s results, marketis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while government regulation is also 
essential. Besides private-led urban renewal, government-led urban renewal is indispensable when public interests and public property rights are at stake.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experience for cities in the mainland region may learn from the Taiw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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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1]，依靠政府兜底的更新模式已

难以为继，亟须吸引市场主体 [2] 主动参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通过渐进式改革放开对住房、土地等要素的管控，以吸

纳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 [3]。在城市建设领域，地方政府为

实现城市和经济增长而与市场合作形成了“增长联盟”[4]，

但其间基于个体利益 [4] 和社会公益 [5] 的“反增长联盟”也随

之形成，进而引发了多元协商博弈。照此进程，吸引市场主

体参与城市更新，是否需要相似的政策作为激励？

促进民间主体参与甚至主导更新，是我国台湾地区更新

政策探索的重要方向之一。根据实质推动更新的主体不同，

其城市更新①可分为政府主导办理（简称“公办更新”）和

民间主导办理（简称“民办更新”）。其中，民间主体是与政

府相对的非政府概念，包含私人企业、第三方组织、产权人

等主体，为免歧义，本文沿用这一概念。1998 年以来，我

国台湾地区围绕“都市更新条例”（简称“都更条例”），依

托更新规划／计划管理 [6-8]、市地重划 [9-10]、权利变换 [11-12]、

容积率奖励与转移 [13-15] 等规划土地制度，以及组建非政府组

织 [16] 和设置城市更新专职机构 [17] 等手段，有效带动了民间

主体参与城市更新，也引发了某些问题和矛盾 [18-19]。为此，

台湾与时俱进地调整优化相关政策 [20-21]，逐步形成公私协 

力 [22] 和多元协商 [23-24] 的更新模式，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或可

为大陆城市所借鉴。由此，本文从促进民间参与的角度，考

察台湾城市更新历程中的相关政策变迁，关注政策实施的正

负面效果，进一步思考以下问题：为促进市场参与，政府开

放了哪些要素？有哪些政策调整创新？产生了哪些正负面影

响？伴随政策变迁，政府、民间权责有什么变化？

1  台湾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

台湾的城市更新最初以公办更新为主，后通过政策调整

转为以民办更新为主，又因为社会抗争与争议，引入第三方

参与实现“公私协力”推进更新，如今政府又在公共领域建

立了公办更新制度。

1.1  公办更新为主与公共财政困境（1998 年以前）
“都更条例”出台前，台湾主要依据“都市计划法”中

的“旧市区更新专章”开展城市更新。由政府动用财政资金，

运用划拨（公有土地）和区段征收（私有土地）等手段 [25-26]

实施内城更新，导致各城市特别是更新密集的台北市面临了

巨大的财政压力 [27]。

1983 年，台北市率先出台“台北市都市更新实施办法”，

尝试通过降低贷款利率 [26] 等方式促进民间参与更新，但 10
年内仅完成 4 处更新② [24,28]。1993 年，台北增设民办更新容

积率奖励条款，但此后 5 年仅有 29 个民办更新项目申请 [29]，

实施效果依然不佳。相关机构 [30] 和学界 [27] 将民办更新遇冷

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土地产权分散，协调时间长，项目风

险高；二是既有建筑容积率高于法定容积率③，奖励容积率

难落实；三是缺乏强制参与机制，导致少数人不同意而无法

启动更新。

1.2  民办更新兴起与社会抗争（1998—2013 年）
1998—2013 年间，台湾通过“都更条例”和配套办法，

制定促进民办更新参与的组合政策。一是允许民间主体在政

府划定的更新区域外自行划定更新单元并实施城市更新；二

是引入“权利变换”规则，分配拆除重建后的更新权益 [11-12]；

三是针对历史建筑保护、公共设施用地征收／捐赠等情形，

配套容积率奖励和转移政策 [15,31] ；四是强制更新单元范围内

的公有土地参与城市更新；五是以多数决 [32] 的方式放宽更

新启动的条件，配套强制收购条款。

组合政策实施后，台湾的民办更新申请数量猛增 [26]。具

体来说，允许民间主体自行划定更新单元，释放了原本与

政府意图不合的民间更新意愿。1998—2014 年 3 月间，有

94.85% 的更新单元在政府划定的更新地区外 [29]（表 1）。在

台北市，民间划定的更新单元大部分位于高地价城区，只有

20% 属于亟待更新的情况 [19,33]。高涨的民间意愿主要源于权

利变换和容积率转移配合所带来的预期收益。通过权利变换，

参与更新的主体可按其在更新前拥有的权利价值和更新中

提供的资金比例，分配更新后的房产、土地和现金收入等权 

益 [7]。为获得更高收益，实施人一方面通过压低更新前的房

产估值、增加更新成本预算等方式提高自身收益分配占比 [31]；

另一方面将低地价购买的公共设施用地捐给政府换取容积率

奖励，转移投放到高地价项目中 [31,34]。在意愿协商阶段，实

施人依“公有用地强制参与更新”的条款，仅需征求私人业

① 本文是关于台湾地区都市更新政策变迁的历史研究，参考的资料包括：（1）相关研究的中英文期刊、著作和学位论文；（2）台湾都市更新主
管部门发布的更新实施成效检讨成果；（3）台湾都市更新主管部门发布的更新推动计划／规划，相关政策原文、条文说明、解读宣贯文件等； 

（4）台湾地区学者、公职人员、从业人员关于都市更新事件和政策的公开评论等。台湾的都市更新也属于城市更新的范畴，除引用政策名称、
条文内容、更新机构名称等情形外，本文统一将“都市更新”称为“城市更新”。

② 4 个更新项目分别为柳乡社区、八德路及饶河街口、大龙峒、台北工专北侧项目。
③ 比如台北车站东南侧地区法定容积率为 5.6，最高奖励上限为 7.0，但现状容积率约已经达到 11 ；仁爱圆环及其附近地区法定容积率为 4.0，最

高奖励容积率为 6.0，现状容积率已经达到 1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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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同意就能达成多数决，最后援引“强制收购”条款，申

请政府收购不同意者的房产实施更新。

民办更新的大量实施也引发了社会讨论和抗争。一方面，

公有用地的产权人缺乏更新的专业能力，大多选择产权转售

（租）的方式参与更新 [35]，导致私有用地“以小吃大”的情

况，引发社会对公有用地贱卖的质疑 [36]。另一方面，达成多

数决后，不同意更新的产权人被强制参与城市更新，引发一

系列群体抗争事件 [18]。2012 年，实施人通过边界调整制造

多数决 [19]，强拆文林苑王家 [37] 的事件，引发广泛的讨论与

争议 [18,29,37-40]。2013 年，依据文林苑在内的多起诉讼案，台

湾地区司法机构宣布“都更条例”部分条款违反“台湾地区

宪制性规定”，使民办更新一度停滞 [41-43]。

1.3  公私协力更新与第三方行为的异化（2014年至今）
民办更新频现的论战与抗争，使产权人、实施人、政府

三方陷入互不信任的境遇。出于声援弱势、保护城市文脉等

目的，台湾出现了代表产权人（利益相关者）反对城市更新

实施的非政府团体 [16,44]。作为应对，政府以向民众普及更新

“法规”的名义，开展更新推动人培训，如新北市的都市更

新推动师（2014 年）和台北市的危老重建师（2018 年）。更

新推动人通过培训后，由政府颁证并授权其在社区开展政策

宣贯咨询、意愿协商整合等工作，并在其协助达成更新后给

予奖励金 [45-46]。同时，政府以有偿的方式引入财团法人①，

委托其向民众提供更新技术咨询、政策宣贯、更新实施辅导

等服务。城市更新推动人和财团法人（第三方机构）均公开

承诺不担任更新实施者，并无偿为产权人提供志愿服务，加

上政府颁证授权背书，为二者树立了公正、公益的形象，使

其更容易取得民众信任进而促成更新实施。随着第三方的深

度介入，台湾逐步形成了公私协力 [22,47] 的更新模式。

然而，在部分更新项目中，由于财团法人捐助人、领

导人的立场或个人利益诉求，导致第三方本应是志愿的、非

营利性的、非政府的行为偏离了公益目标，使城市更新成为

部分人眼中的“生意”。一方面，在财团法人中兼职的管理

层与房地产行业的高度关联，推动更新时不可避免会倾向于

其预设的价值立场而无法保持中立 [29,48]。截至 2019 年 8 月，

台湾 46 个以城市更新为业务的财团法人中，主要领导人为

房地产行业从业人员的机构占比达到 72%，领导层中有房地

产从业人员的机构占比更是达到 93%[29]。另一方面，部分更

新推动人在促成项目后，将后续实施业务转介给出价高的实

施者，甚至不择手段地欺骗和说服产权人 [49]，演变成为藉由

第三方身份掩护兜售和转包城市更新项目的中介。2018 年

台北市启动危老重建师培训时，预计授证人数为 800 人，半

年后猛增至 5 000 多人，次年更是超过 9 000 人 [50]，潜在收

益是人数猛增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些现象表明，政府诉求和

第三方利益交织下的公私合作，更像是政府顺应社会舆论和

非政府团体的反对，与部分利益群体达成的共谋 [51]。

1.4  公办更新制度化并向非公产权延伸（2016年至今）
随着民办更新的迅猛增长，政府划定的更新区域多数无

人问津 [36]，使城市更新在全局层面缺乏系统性、计划性和整

体性 [26]。在公有用地强制更新的规则下，政府作为产权人只

能被动接受更新，作为管理人又不能充分发挥“守夜人”[52]

的作用。

2016 年，台北市颁布“台北市公办都市更新实施办法”，

规定特定地区的城市更新由政府主导办理，包括政府指定应

配合更新开发的地区、公有土地为主（占比 50% 以上）的

地区、涉及公共安全和防灾减灾的地区。截至 2021 年，台

北市已有 21 个公办更新项目启动 [53]。以台北斯文里三期 [39]

为例，民间开发商因复杂产权（226 个产权人）、弱势户集

中（130 户）和松山机场限高等问题，普遍认为无财务可行

性。基于保障居住安全和救济弱势的目的，项目转由台北市

政府担任实施人——累计投入 16.77 亿新台币完成了城市更
新，并通过权利变换获得了等值房产（用于公办更新周转）

和停车位（用于收取租金）。立足台北市经验，台湾于 2019
年修订“都更条例”，增订“政府主导城市更新”专章，细

化政府主导城市更新适用情形和实施程序。同时，出台“住

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设置条例”并据此建立由政府 100%出资、

实行市场化运作的行政法人“住宅和都市更新中心”（不同

城市名称有些许差异，本文统称“更新中心”），代表政府担

任公办更新的实施人 [54]。

① 财团法人是依有关规定由私营企业或政府捐资成立，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独立运营的非政府组织。

表 1  台湾更新单元划定情况（1998—2014 年 3 月）

城市／

地区

在政府划定的更新地区内划定更

新单元

在政府划定的更新地区外划定更

新单元

单元数量／个 单元占比／% 单元数量／个 单元占比／%

台北市 11 1.32 820 98.68

新北市 11 4.66 225 95.34

桃园市 8 100 0 0

台中市 1 1.32 75 98.68

台南市 8 100 0 0

高雄市 5 55.56 4 44.44

台湾 63 5.15 1 161 94.8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9]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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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台北市修订“台北市公办都市更新实施办法”，

将位于政府划定更新地区内但不具备市场实施条件、推动困

难的私有土地和房屋纳入公办更新适用范围，符合条件的更

新单元可依有关规定申请由台北更新中心担任实施人进行更

新（图 1）。同年，台北市启动包括士林区松柏大厦（100%

私产）、水源二三期（98.74% 公产）等 10 项“公办都更 2.0
项目”[56]。

2  政策调整的核心内容、成效与方向

2.1  公权力向市场让渡和“外借”

2.1.1  规划权让渡

规划权让渡对促进民间主体参与更新有积极作用 [57]。台

湾的实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允许产权人在政府划定的更新地

区外申请自行划定更新单元并担任实施人；二是授权更新实施

人调整都市计划并制定更新方案。这些“让渡”使民间主体能

够深度介入甚至主导前期谋划决策。实施人在设计、融资、运营、

管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能保障项目成功率，从而降低政府的监

管压力 [58]。在实际项目中 [31]，民间主体（开发商）凭借其在

财务评估、风险预测、市场信息获取等方面的优势，引导更新

收益向自身倾斜。为此，台湾在 2019 年修订“都更条例”时，

限定“民间划定更新单元”只适用于涉及防灾救灾、公共安全、

建筑安全、配合重大工程、历史文化保育等事项的法定情形，

排除了单纯以经济利益为考量的情形。

图 1  台北市公办都市更新 2.0 实施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5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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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0%

表 2  “都市更新条例”中关于“协议合建”与“强制收购”相关条款

修订情况

年份 涉及条款 主要内容

1998 订定第 25 条 实施协议合建应经全体土地及合法建筑物

所有权人同意

2003 第 25-1 条增订 降低协议合建同意比例，产权人数和更新

地区内的产权面积同意比例降至 80% ；其

他地区的产权面积同意比例为 90%

允许实施人强制收购不同意者的产权并实

施更新

2005 第 25-1 条修订 产权面积同意比例统一调整为 80% ；

实施者申请主管机关按征收补偿金额强制

收购不同意者的产权，再售卖给实施者

2007 第 25-1 条修订 产权面积同意比例达到 80% 后，可不计

算产权人数的同意比例

2008 第 22 条 和 第 25-1 条修订 同意比例改为仅计算私有产权

2019 第 25 条修订并调整为第

43 条；第 25-1 条修订并调

整为第 44 条

删除强制收购规定，将不同意协议合建的

部分纳入权利变换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都市更新条例”（1998 年、2003 年、2005 年、2007 年、2008 年、
2019年）绘制

2.1.2  行政权外借

依据“都更条例”，民办更新涉及拆除重建时，适用权

利变换和协议合建两种方式。其中，实施权利变换需经主管

机关审查后作出行政许可，协议合建在经产权人同意后（第

25 条）即可启动实施。

2003 年，台湾以支持灾后重建 [59] 的名义修订“都更条

例”。针对协议合建增设第 25-1 条，并在此后修订中不断降

低启动协议合建的多数决比例（表 2）。配合“强制收购”

条款，使本该由产权人 100% 同意方可实施的民事协议，可

以在达成多数决后，由实施人申请政府为其收购不同意者的

产权（图 2）。然而，第 25-1 条将政府独有行政权“外借”

给私营部门以应对少数不同意者，引致了公器私用的批判，

并在文林苑事件后呈现鼎沸之势。为此，2019 年修订的“都

更条例”中删除了强制收购的条文，将多数决后的不同意者

纳入权利变换的法定流程。

2.2  公共资源要素的市场化

2.2.1  容积率市场化

容积率奖励与转移制度 [13] 催生了台湾的容积率交易市

场 [31]。最初，容积率转移通过公共设施土地的购买和捐赠完

成，即有容积率需求者通过私人中介购买公共设施保留地的

产权，将产权移交政府后换取容积率转移许可（图 3）。这

样的非正式市场交易引发了三个问题：一是私人中介抽成 [60]

推高交易成本；二是容积率从分散的低价值土地向高价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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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权利变换与协议合建的法定流程差异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08年“都市更新条例”条文及条文说明绘制

注：实线框用于表达内部流程，虚线框用于区分转移环节与内部流程。

图 3  台北市容积率交易与转移的操作流程变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60]、“都市计划容积转移实施办法”、“台北容积移转审查

许可自治条例”绘制

p

p

a

b

地转移，导致局部地区容积率异常增加 [19] ；三是政府获得的

公共设施用地分散 [33]，不利于落实政府的战略意图。

为此，台湾在 2009 年修订的“都市计划容积转移实施

办法”中设置“容积代金”规则，要求实施人以缴纳代金的

方式获得可转移容积率，政府再用代金征收土地用于公共设

施用地建设（图 3）。这一规则使容积率成为城市更新中可交
易的商品要素 [61]。2013—2014 年间，台中市、高雄市、台

北市先后建立容积率交易平台（即容积率银行 [31,62]）。2017
年，台北市修订的“容积移转审查许可自治条例”进一步垄

断容积率交易的“一级市场”，规定进入市场的容积率“数

量”由政府依据都市计划核定，“价格”由政府委托第三方

机构估价确定（图 3）。

2.2.2  公有资产参与市场化更新

在政策设计之初，公有用地被强制参与更新，其产权人

数和产权面积需要纳入多数决计算，以致市场主体通过多划

入公有产权来降低私有产权的协商难度 [63]。为此，2008 年
修订“都更条例”时将公有产权人排除在多数决同意比例之

外，这也消除了公众对私有用地“以小吃大”和“公地贱

卖”的质疑 [36,64]。2019 年修订的“都更条例”明确，公有土

地面积或占比达到城市主管机关确定的规模时，应按照公办

更新予以实施。相应地，达成多数决的同意比例首次对公办

更新倾斜（表 3）——规定“公有土地面积占比超过 50% 的

情形下可不取得私有产权的同意”。基于新的政策设计，公

有资产需按空间集聚程度参与公办更新或民办更新，公有资

产达到一定规模时必须参与公办更新，这在调动市场积极性

的同时兼顾了公共利益。

2.3  基于政府公信力背书的授权

2.3.1  财团法人“立法”：政府公信力重塑

从第三方机构的发展历程看（表 4），政府的初愿是以

股份公司的形式引进民间投资，以规避行政规章的限制，该

方案因为股份公司营利性法人的性质和有私营企业参股等因

素而被搁置。后续，由私营企业或政府捐赠成立非营利性财

团法人，也因其捐助人和领导者的预设价值立场 [48] 而无法

保持中立，使政府遭受公信力危机 [29,49]。为此，台湾于 2018
年出台“台湾财团法人有关规定”（所谓“财团法人法”），

以期杜绝前述弊端①。相比同时废止的“财团法人设立许可

① “台湾财团法人有关规定”编制说明：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性质上仍属私法人，于依“法”成立后，即为独立之权利义务主体，惟鉴于强化

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监督机制之重要性，本“法”对其施行高密度监督，强化管理规定，以杜绝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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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台湾各类更新第三方机构成立历程（部分）

发起人 年份 机构名称 类型

台湾更新

主管部门

1997 巨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未成立） 股份公司

2007 台湾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未成立） 股份公司

2018 “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行政法人

城市政府 2007 台北市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未成立） 股份公司

2012 财团法人台北市都市更新推动中心 财团法人

2018 “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行政法人

民间主体 1998 财团法人都市更新研究发展基金会 财团法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7]和相关机构的章程绘制

及监督要点”，新规针对财团法人的高管设置了利益相关者

回避条款。同时，分别对“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和“民间

捐助的财团法人”设置专章，在人事选派任免、预决算编审、

内控稽核等方面，强化对前者的监督审查。最后，对历史问

题设置救济条款，对“新法”实施前由政府捐助转为民间捐

助，但若财团法人未达成社会公益或政府委托目的，政府可

在三年内出资补齐差额，恢复其政府捐助身份以加强监督。

2.3.2  更新专职机构“立法”：政府职能的延伸

财团法人虽以从事公益为目的，但在有关规定上仍属于

“私法人”①，受到业务范围和资金使用等方面的限制，不

能担任更新实施人，难以满足公办更新需要。与财团法人相

比，“更新中心”在有关规定上属于“行政法人（公法人）”，

具备行使公权力的资格，可依行政授权组织和管理城市更新

全流程，并在必要时承揽公办更新、辅助民办更新，还可通

过投资、贷款、不动产经营等商业行为实现盈利以反哺公益

（表 5）。
由此来看，政府与“更新中心”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

“委托—代理”关系 [66]，“更新中心”的职能和行为与政府

的行政利益一致，属于政府职能延伸 [48]。具体来说，“更新

中心”在预算、人事等方面受到政府控制，但项目谋划和选

择不以是否盈利为优先考量，而更多是落实政府自上而下谋

划的公办更新，将自下而上的民办更新交于市场，避免与民

争利，只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民办更新中给予必要的“救急救

穷”（如斯文里三期项目）。

3  台湾实践经验对大陆城市更新行动的启示

台湾的政策修订经历了利益团体的互动角力和政府机构

的审议，政策变迁源自政府、社会、市场在当时制度环境下

的博弈竞逐，条文修订则是漏洞修补的方式。在更新实践中，

台湾通过公权力让渡和“外借”、公有土地和容积率等要素

市场化，以及政府公信力背书等方式，生成政策工具吸引、

表 3  “都市更新条例”关于达成多数决的同意比例规定调整情况

时期 是否位于政府划定的更新地区内

达成多数决比例门槛

计算范围
土地及合法建筑物所有

权人同意比例门槛

土地面积及合法建筑物

楼板面积同意比例门槛

1998—2003 年修订前 划定的更新地区内 公有与私有

产权

3/5 2/3

划定的更新地区外 2/3 3/4

2003 年修订—2008 年修订前 划定的更新

地区内

迅行划定的更新地区 * 1/2 1/2

其他地区 3/5 2/3

划定的更新地区外 2/3 3/4

2008 年修订—2019 年修订前 划定的更新

地区内

迅行划定的更新地区 私有产权 1/2 1/2

其他地区 3/5 2/3

划定的更新地区外 2/3 3/4**

2019 年修订后 划定的更新

地区内

由政府机关经公开评选委托都市更新事业机构 1/2 1/2***, ****

迅行划定的更新地区 1/2 1/2***

其他地区 3/4 3/4***

划定的更新地区外 4/5 4/5***

注：* 迅行划定的更新地区是依“都市更新条例”第 7 条规定，顺应突发重大事件（战争、地震、火灾、水灾、风灾）或配合重大建设推进，通过
简化程序划定的更新地区，这类地区可快速启动更新程序。

   **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筑物所有权面积均超过 4/5 同意的，所有权人数不予计算。
  ***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筑物所有权面积均超过 9/10 同意的，所有权人数不予计算。
  **** 公有土地面积占比超过更新单元的 1/2 时，可免征得私有土地及建筑物所有权人同意（以土地面积占比计算同意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都市更新条例”（1998年、2003年、2008年、2019年）绘制

① “台湾财团法人有关规定”第二条：财团法人，指以从事公益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财产，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向法院登记之私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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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财团法人与行政法人在城市更新中的职能差别

城市更新职能 以都市更新为业务的财团法人 “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行政法人）

更新协调和推进 协调沟通更新意愿；协助厘清更新

涉及的土地或建筑物承租人、产权

人和权利变换关系

协调沟通更新意愿；协助厘清更新涉及的土地或建筑物承租人、产权人和权利变换关系；按需制定弱

势群体救助方案，提请实施人或相关机构落实

更新投资和产权整合 收购更新单元内的公有、私有土地和建筑物 * ；投资民办更新，利用投资获利保障更新中的公共利益

担任更新实施人 经主管机关同意并受城市政府委托担任更新实施人，包括民间无意愿但有紧迫需要的公办更新，涉及

公共利益但因财务问题不能实施的民办更新，灾后住宅重建等

更新组织和监管 协助政府遴选更新实施人；协助民

办更新开展招投标工作

受托办理城市更新相关的公开评选程序；担任城市更新事业的委托人，承担城市更新中的公开评选、

合同协商、签约、履约监管、进度管理、质量管理、验收等工作

不动产的运营管理 持有更新前后的不动产，承担运营管理工作

更新相关研究咨询 开展城市更新资讯分析、学术政策研究、城市更新规划（计划）编制、城市更新可行性评估、城市更新教育培训等业务

注： * 机构设立期间，公有不动产由政府机关（构）捐赠、出租、无偿提供；机构设立后，公有不动产由政府机关（构）核拨或自有经费购买。 

表中空白表示财团法人不涉及该项职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财团法人有关规定”及其逐条说明、参考文献 [65]和“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设置条例”绘制

指导、统筹民间主体共同参与城市更新 [67]。相关政策实施使

政府面临两个长期挑战：一方面，民间主体过度逐利使其谋

划的更新项目难以契合政府落实公益的意图；另一方面，政

府的分权和赋权模糊了主体之间的权力边界 [68]，使民间主体

和第三方机构得以承担规划编制、协商治理等传统上属于公

共部门的职能。藉由被赋予的权力，民间主体将利益导向特

定群体 [69]，引发利益冲突和社会抗争，使政府面临公信力危

机。为此，台湾逐步通过政策调整，限制民间主体划定更新

单元和公有土地参与民办更新的适用情形，对容积率的一级

市场实行政府垄断，强化财团法人的监督力度，乃至成立行

政法人承揽更新业务，并在政府产权占主导的地区和其他涉

及公共利益的地区，建立公办更新制度。

与台湾相比，大陆实行土地公有制度，在城市更新政策、

实施主体和社会参与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定区别，但其中也能

找到借鉴相关经验的发展需求和政策环境，具体来说有以下

三个方面。

第一，将公共资源交由市场配置是促进民间主体参与

更新的手段之一，而政府部门对其施以规范监管 [70] 同样不

可或缺。首先，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容积率奖励和转移规

则，实现容积率增量（容积率奖励许可）和市场资源（公共

设施用地捐赠）的交换，兼顾了市场主体实施更新和政府建

设公共设施的需要。其中的启示在于设置“容积代金”作为

交换媒介，使政府可以容积率价格和投放数量为抓手调控市

场的供需，也可使用容积代金有计划、有选择地购买公共设

施建设用地，规避了市场捐赠用地在时间和空间上缺乏计划

性的问题。其次，通过公有用地参与市场化更新，带动地区

更新并实现政府意图，在土地公有的制度下也有可行性。难

点是要顺应公、私产权人在主体人数和产权面积上的占比差

异，设计不同的多数决规则，避免出现“公地贱卖”“以小

吃大”“以多欺少”等争议。再次，大陆城市虽然难以实行

规划权让渡，但对市场主体前期介入并参与更新决策的积极

作用应该给予关注。在城市更新前期谋划阶段，市场主体基

于自身能力向政府提交更新策划提案，有助于政府了解整合

市场资源，确定有意愿、有能力的实施更新主体。

第二，政府资助的第三方组织和更新推动人，是社区层

面协调达成更新意愿的关键角色。在大陆城市，街道办和社

区居委会事实上承担了第三方的角色。具体来说，街道办作

为政府派出机构，是政府联系群众、贯彻落实更新意图的终

端 [71] ；由居民选举产生的居委会，则是居民集体意愿和利益

表达的代表，也是社区内部沟通协商达的推动者 [72]。与第三

方组织的不同点在于，居委会的成员多数也是社区居民，城

市更新成败对其有切身影响，不会将更新项目视为“生意”。

第三，台湾藉由市场化运作的行政法人（都市“更新中

心”）承揽公办更新，辅助必要的民办更新，在一定程度上

取得公私分工达成各自更新诉求 [73] 的效果。当然，公私主

体进入的场域不同，并非竞争关系。民办更新集中在更新意

愿容易达成、更新收益较高的区域，公办更新则是对不具有

市场收益区域进行更新，是政府用来弥补市场化更新漏洞的

手段。与台湾地区相比，大陆城市下属的国有企业本身持有

待更新的公有资产 [74]，具备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双重属性，也

有实施城市更新的专业能力，具备担任公办更新实施人的条

件。需要讨论的是如何界定国有企业进入城市更新的“场

域”，并在不侵犯私有经济和利益的情况下将其利润（剩余

价值）和资源用于公益目的。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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